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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立法思想述论 

赵金康

    胡汉民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其立法思想，对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方针、内容、目标、

守法及制度立法思想的阐释，奠定了国民政府的法制基础。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任命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从就任到辞去这一职

务，胡汉民虽在任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却在中国现代立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立法院院长任

上，胡汉民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和社会需要，提出了系统的立法思想。 

    立法用人思想 胡汉民认为应按照标准，惟“革命”惟才是举遴选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政治会议为立法委员的人选确定了标准：曾为党国效忠，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之言论行动，

而于法律、政治、经济有相当之学识经验者为合格。1928年10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

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委员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在筹组立法院时，胡汉民严格按照上述

标准行事，或是学有专长的法律人才，以堪任高质量立法之任务；或是有为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所立之法

有助维护国民政府的稳定。与西方国会不同，国民政府立法院仅仅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立法机构，立法委员

实行任用制，不像西方国家代议制议员代表不同的职业和团体，不具有三权分立下国会所享有的制衡作

用。胡汉民对这一设计颇为满意：“训政时期是以党训政，是以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而以治权交给政

府。立法院为政府的一部分，从党里接受了立法一部分的治权来，自当直接代表党去立法。本院一年以

来，惟其各人不如国会议员有那样各别的代表的背景，所以免去许多纠纷，而工作也不如它那样怠慢。” 

    立法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胡认为：“中国现在立法的精义，一是不能离开整个三民主义，二是不能

离开由三民主义所产生的国家组织。”“离开三民主义便不能立法，这是根本的要点。”他对其任立法院

院长以来的立法作过这样的评价：“我们所立的法，原都是根据于总理的三民主义。” 

    立法原则、方针及内容 胡汉民认为立法原则包括：第一，政治力量平衡原则。胡对孙中山政治里面自

由潮流和秩序潮流要和谐的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里面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束缚的

力量。自由力量太过，便成无政府；束缚力量太过，便成专制。总要两力平衡，政治才能够保持稳定发展

的状态。第二，权能区分原则。胡借鉴孙中山关于法律就是人事里头的机器的思想，认为，“权是发动机

器的力量，能是机器的工作效率。管权方面为人民，管能方面为政府”。也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第

三，权利义务原则。根据孙中山“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思想，胡认为，“个人的生

命财产与利益，为社会生命财产与利益之一部，自不能由个人任便处置。社会对于个人权利承认之条件，

亦只可较量其对于社会所尽义务之程度，而认其相当权利，断无对于社会绝不须尽义务，而有单纯的权利

之存在也”。 

    关于立法方针，考虑到中国历经长期战乱、生产落后、不重视社会公共福利的现状，胡提出了三大立

法方针：“第一方针应谋社会之安定。第二方针应谋经济事业之保养与发展。第三方针应求社会各种实际

利益之调节与平衡。” 

    至于立法内容，胡汉民认为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在国家方面：“三民主义的立法，是要把整个国

家里组织到如同机器一般，人民是要成为管理机器的技师，而政府就要成为一架机器……宪法就是支配人

事的大机器……有了宪法，人民如何管理政府，政府如何执行职务，便都规定清楚，只要大家照法律行

事，则国家就成整个活动的机器，可以替我们工作了。”第二，在社会方面：“三民主义认定法律之所以

为必要，在于能够保障社会群体的利益。”这样，“三民主义之对于阶级斗争，必须预防而消弭之，对于

个人以掠夺社会公共利益之制度，或其他足以防害社会平衡发展之壁障，必须打破之”。如此，三民主义

的立法就奠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平衡的基础上。 



    立法目标——满足社会需要 胡汉民认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生存是法律所产生的源泉。因此，立法要重

视并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利益在立法时必须重视，包括社会之安全、社会的团体和制度、公共道德、社会

财力之保护和社会之进步发展等方面。在他看来，“法总是有目的有指向的工具。我们要法律，因为它能

够把社会的生活规范下来，向一定的目标求进步。现在中国的目标是要建造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立法的

精神，就要注重于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力量之规范，而使之集向于三民主义之实际建树”。 

    立法贵在创新 国民党中央关于立法曾这样规定：关于立法之原则，应先经政治会议议决，而法规之条

文，则由立法院依据原则起草订定。对此，胡严格遵守，但在执行政治会议的原则规定的同时，胡灵活地

处理坚持原则与实际立法的关系，认为立法贵在创新：“三民主义的立法是富于创造性的；创造并不是离

开事实而只顾理论，也不是离理论而迁就事实所能做得成的；它必须依三民主义为图案，以国家的实际情

形为材料，从而立出新的法律，然后这个法律才有真实的新生命。”胡主张，创新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为实现创新目标，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立法要与中国过去的立法精神不同，从前的立法维护君主

制，而我们现在的立法，不但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且要保障以民族精神民权思想民生幸福为中心的一

切新组织和新事业，这是和从前法律精神不同的。另一方面,立法也要与欧美立法精神不同。他认为，各

国立法的基础，根本上认个人为法律的对象，直到19世纪下半期与20世纪开头，世界立法的趋势，始由

个人的单位移到了社会的单位。胡对欧洲的天赋人权法律思想极不赞同，因而，他对立法上保护人权，态

度不是那么积极。1930年1月27日，当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人权法13条时，主持会议的胡决定缓议。 

    尽管立法既要与中国过去的立法不同，又要与欧美立法精神有别，但对古今中外的立法还是应借鉴

的，胡汉民说：“凡是立法，应该采取最新的法例，而同时注重本国良好的习惯。”这里最新法例或本国

良好习惯，即古今中外的立法成果。把这种理念追求和实际操作相比较，其创新在立法实践中多有体现。 

    立法是为了守法 在胡看来，守法至关重要，尤其是立法者守法。惟其如此，才能为全社会守法创造条

件：“在由训政以达宪政的今日，我们所立的法，不是束诸高阁，徒为美观的，而是要真实纳人民于法治

的轨道中，以法律为人人共守的常经的。”这样，制定法律并遵守，以奠定宪政基础，就能为从人治过渡

到法治，创造一定条件。 

    胡汉民还结合实践阐释其立法思想。在制度设计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结合孙中山五权宪法理

论进行创造性制度建设的是胡汉民。还在欧洲考察期间，他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训政大纲提案》，为进

一步解释其主张，他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主张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政治体制。在体制方面，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国民政府，五院互不统属，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在论

及立法院和政治会议的关系时，胡汉民说，作为国民党的隶属机关的政治会议，不论是一般法律还是对外

条约，具有最高立法权。“至于我们立法院，因为立法的原则都是由政治会议决定的，我们只是政治会议

下的一个机构而已”。这样，国家权力就全部集中在了国民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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